此合約擬定於2011年8月
此內容僅供參考

司機租用的士自行營業志願書

（注意 : 承租人在簽署本合約前，請小心閱讀本合約上每項條例。）
本租約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稱“出租人”），其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稱 “承租人”），身份證編號為 ___________________ ，其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簽訂，作為承租的士自行營業之用。

出租人與承租人根據下列之條款執行 : 
1. 本公司規定每位承租人必須交付按金HK $ ______________ 元整。（另發收據）
**
承租人所付之按金除用作車租按金外，如有涉及本志願書下列之條款及交通意外（不論是否承租人之過失）在未能清楚責任前，按金必須扣存於出租人作保障車主之保險自付額損失。
2. 租車更分訂明為早、夜兩更，早更由上午六時開工，夜更由下午四時三十分開工，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為交更時間，租車期內如有告票全由承租人負責繳付。（註：開工及收工時間須由承租人依實際情況分定）
3. 早、夜更入油渣 / 石油氣要入滿，即開工爆棚收工爆棚，否則未滿油之差額由承租人補費取代。

4. 承租人如需休息，其責任由承租人處理，如需代安排替工，必須盡早通知，並以出租人作實情況方可。

5. 每日承租人必需到出租人指定地點交更及交租，租金不得籍辭拖欠，如承租人拖欠租金超過一天，出租人將合法收回出租之的士，同時向承租人追討未繳付之租金。

6. 車胎由承租人負責修補，如不及時修補而引致壓毀車胎、輛鈴，承租人需負責賠償。

承租人應切記每天開車前檢查其輪呔性能及呔紋是否適宜行駛，如發覺沒呔紋（光頭呔）應即更換，否則，如有交通意外發生並引至保險公司對該意外「不承擔保單內責任」時，其責任及後果賠賞全由承租人負責。

7. 如租用之的士須作例行檢修或損壞時，承租人必須在修理廠內等候修理完畢方可離去，而當日車租則視修理需時而定。

8. 承租人每日須負責清潔所租用之的士，開車前應檢查咪錶封鉛是否完善並留意錶板燈色及後備車胎，倘有異樣即報告出租人處理，倘若車身或機件有任何不妥應即報告出租人指定車房安排修理，不得繼續營業，如因車身或機件有任何不妥而不通知出租人指定車房安排修理，而引致被有關當局檢控，一切責任及費用概由承租人負責。此外承租人必須負責車輪油水（偈油、水、迫力油、電池水）充足，如因承租人忘記加油水而引致機件損壞時承租人必須負責出租人之一切損失，包括租金及修理兩方面之全部損失。如發覺的士操作不正常者，應立即通知車主並依照車主指示辦理。

9. 承租人租用之車輛不幸涉及交通意外，承租人必須依法報案，並須立即向出租人領取交通意外報告書，立即填妥及簽署後交予出租人及協助出租人向該車受保之保險公司呈報意外事件，如未得保險公司之書面許可不得承認任何過失及收得任何有關該宗意外之文件亦須呈報出租人及保險公司，如承租人不依上述規定辦理，一切後果概由承租人自行承擔。

**
由於現行保險條例有定，凡交通意外和涉及傷人，保險公司會扣除該車保險NCB外，另須額外附加費及第三者賠償責任，令車主造成損失，按行業規定，應由承租人的按金數目為限作賠償。
**
如交通意外〔無傷人情況〕而經法庭判令非承租人過失，承租人的賠償可代追討，成功後退回。

**
司機須無條件協助辦理賠償事宜或出庭作證，直至事件完結。如司機不依上述規定辦理，一切後果，概由司機自行承擔包括所有法律責任和車主的損失。

**
特別提醒司機：如司機自行與任何人士和解或允許賠償，一切費用由司機負責；亦需負責車主因而引致的所有損失。

10. 租車期內如租用之車輛因涉及任何意外或碰撞而有所損壞時，不論是否承租人之過失承租人必須負責損失之費用以不超過承租人之按金為限，但倘苦承租人不依第（8）及第（9）項之規定辦理，則一切損失概由承租人自行承擔，出租人不負任何責任或賠償。

11. 租用之的士祇限承租人自駕營業，承租人不得擅交該的士予任何其他人駕駛，否則出租人有權將承租人所付之按金沒收作為懲罰，及報警追究一切責任。

12. 如租用之的士因驗車、修理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引致該的士不能供承租人使用，出租人不會作任何補償。

13. 如承租人在租車期內有任何損失或因任何意外而引致傷亡，由承租人自行負責，概與出租人無關，在任何情況下，出租人亦不作任何賠償。

14. 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完全無任何僱傭關係，並不受勞工法例約束，雙方關係只為出租人及承租人。

15. 如承租人遇上天文台懸掛八號颱風訊號時，應即立刻停止營業，並即與出租人聯絡，聽從出租人指示，將出租的士停泊於出租人所指定之地方，如不依照出租人之指示，出租的士因颱風所引至損壞之一切後果，概由承租人完全負責賠償一切損失費用，並與出租人無關。

16. 如承租人欲停止租用該的士時必須提早七個工作天（如取新車須一個月）通知出租人；否則必須補償七天或一個月車租作為補償。如公司停止出租該的士承租人無須提早通知，亦不作任何補償。

17. 在租約終止後車租不能在按金內扣除，按金必須在停工四十天後憑收據取回。
18. 禁止用非法油渣 / 石油氣，如發現即充公按金及車頭維修全由承租人負責，包括導致其它機件損毀。
19. 當此志願書根據第（1）至（18）項終止時，承租人屆時交回出租的士時必須性能良好，完整無缺為準，否則出租人於檢驗後將進行維修，所有損壞之一切費用，由承租人承擔。
註：本出租人只依照「電訊管理局」條例提供一條合法頻道於的士對講機上，如有加裝及更改違例事項，由承租人負責。

承租人經已清楚閱讀本志願書之全部條文，並完全明白全部內容及在絕無強迫之情況下簽署本志願書，絕不反悔。本志願書共為壹式兩份，出租人與承租人各執壹份為憑。
(嚴正聲明)

( 一 )
承租人必須持有有效駕駛的士執照方可租用的士營業，如執照過期或被扣滿分，判停牌等，絕不能繼續租用的士營業及必須通知出租人及停止駕駛車輛，如有任何瞞騙，失實誤導引致一切責任及後果由承租人負責。

( 二 )
藥物及酒後駕駛、毒駕等，是觸犯刑事法例，亦違反保險條例（保險即時無效），司機需負起一切責任，後果嚴重，司機不可以身試法。

（一）、（二）聲明同意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租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租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約日期 : _____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